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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7-015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 9:30 在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春街 18 号

715 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2 日-2017 年 3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3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2 日 15:00 至 2017 年 3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以公告形式发布《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5,211,51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973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75,163,51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588%；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8％；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3、公司董事应出席 8 人，实际出席 8 人；公司监事应出席 3 人，实际出席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候选人司志刚先生、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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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刘汴生先生、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副

总经理刘永春先生委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维国先生代为列席）。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杨维国先生、付秋生先生、尚卫国先生、 

赵利宾先生、司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与会股东认为：杨维国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2）与会股东认为：付秋生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3）与会股东认为：尚卫国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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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会股东认为：赵利宾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5）与会股东认为：司志刚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以上五名当选非独立董事与四名当选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非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7年 2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7）。 

2、审议通过《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张英瑶先生、刘汴生先生、毕会静女士、

王玉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与会股东认为：张英瑶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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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会股东认为：刘汴生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3）与会股东认为：毕会静女士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4）与会股东认为：王玉辉女士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以上四名当选独立董事与五名当选非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7年 2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7）。 

    3、审议通过《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刘恩臣先生、王葆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与会股东认为：刘恩臣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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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2）与会股东认为：王葆玲女士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

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同意选举其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股数）175,163,512 票（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数（股数）10,316,792

票（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  

以上两名当选非职工代表监事与通过 2017年 2月 2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第

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8）。   

    4、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2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00

万股新股。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1,300 万股已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并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前述注册资本增加情况业已经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2073 号”的《验资报告》

予以验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31,162.4301 万元增加至 32,462.4301 万元，公司股本由 31,162.4301 万股增加至

32,462.4301 万股。 

表决结果：同意 175,163,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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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

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316,792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46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扩展需要，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公司原经营范围为：“计算机

系统集成，开发及运营维护，软件、智能卡机具、智能终端、电子仪器仪表、电

力电子产品、能源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护；金融支付系统及

终端的生产与销售；互联网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培训（非学历培

训；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电信业

务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现将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系统集成、开发及运营维护，软件、智能卡

机具、智能终端、电子仪器仪表、电力电子产品、能源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

生产、销售、维护；金融支付系统及终端的生产与销售；互联网信息技术、计算

机技术咨询、服务、培训（非学历培训；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

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电信业务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电子设备安

装与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最终公司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内容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175,163,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

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316,792 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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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46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上述对《公司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条款的修改，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

核准内容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175,163,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

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316,792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46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162.4301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462.4301 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

集成，开发及运营维护，软件、智能卡机具、智能终

端、电子仪器仪表、电力电子产品、能源电子产品的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护；金融支付系统及终

端的生产与销售；互联网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咨询、

服务、培训（非学历培训；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

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电信业务

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

集成、开发及运营维护，软件、智能卡机具、智能终

端、电子仪器仪表、电力电子产品、能源电子产品的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护；金融支付系统及终

端的生产与销售；互联网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咨询、

服务、培训（非学历培训；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

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电信业务

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电子设备安装与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1,162.4301 万股，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 31,162.4301 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2,462.4301 万股，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 32,462.4301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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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修改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修改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认为鉴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章程事项尚

需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备案登记手续，为提高工作效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负责办理前述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75,163,51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6％；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

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316,792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69％；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46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对本次股东大

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